
 

  

2.需上傳計畫表 

1.請確認人員類別 

3.職稱請建置: 

約僱職務代理人 

(或約僱人員亦可) 

【注意】 

紙本僱用計畫表、任免

遷調子系統、表二之職

稱，三者均須一致。 
4. 請蓋人事室戳章 

職稱要一模一樣!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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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府授權各機關學校

自行核定職代約聘僱

計畫函(100.4.29) 

市府 100年已授權

各校自行核定職

代約聘僱計畫

(100.4.29) 

自 110年起各

校需至 WebHR

建置資料、上

傳職代聘僱

用計畫並自

行核定。 




